关于2019年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现场确认的通知

2019年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开始，现将北京考区丰台考点具体报名安排通知如下：

1．网上报名时间：2019年1月10日－24日
请于2019年1月10日－24日期间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按考生须按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生填表说明》在网上进行申报，在网上填写个人资料，并上传电子照片。请详细阅读相关文件。

现场确认时间

2019年2月20日-2月27日（周六日不休息）

    上午9:00—11:00；     下午13:30—16:30；

审核地点：丰台区人事考试服务大厅(丰台区丰台镇东安街三条一号)
需提交材料：报考人员必须完成所有确认步骤，未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现场进行资格审核、信息确认者，一律视为网上报名无效。

现场确认时，须携带以下材料办理： 

（1）《2019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请表》所有考生必须有丰台辖区或区属医疗机构用人单位的公章或人事章。（工作单位与档案存放单位不一致的考生必须加盖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和档案存放单位两枚公章）。联系方式栏需手工填写。
2002年(含)以后取得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考生请务必准确填写学历编号，以便考试管理机构通过学信网查询学历证书的真 伪。

（2）本人身份证或军官证原件及A4纸复印件。

（3）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及A4纸复印件。

（4）社民办医疗机构应提供本单位《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5）低一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A4纸复印件。凡报考《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中专业代码为301至365专业的人员，应具有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资格，并在报名时提交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A4纸复印件。

（6）凡军队院校毕业的考生须携带军官证、退伍或转业审批表等证件原件及A4纸复印件。

（7）因工作岗位变动与现岗位不一致者，报考现岗位专业类别的人员，须提交单位出具的“从事现专业岗位工作满2年”的证明。

（8）2012年以后毕业的全日制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报考中级职称，需提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复印件。

（9）凡在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工作的医师、护师，可提前一年参加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全科医学、社区护理专业类别的考试。报名时请携带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医护人员岗位培训考试合格证书原件及A4纸复印件、单位证明（注明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何岗位工作及在其岗位工作时间）。

（10）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的人员，报名时须提交网上打印的2018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单。
2、考试费用

本年度，北京考区仍实行网上支付考试报名费，望各位考生现场确认后请务必于2019年3月8日-19日期间登录考务系统缴纳考试报名费，请依据系统提示和《网上缴费操作指南》进行操作，缴费成功后可通过报名系统进行查询。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放弃报名。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北京市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文件精神，北京市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报名费调整后均为50元/科次。

附件：关于丰台考点2019年度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联系电话：63822486

因近期咨询电话过多，线路繁忙，请自行看文件要求，敬请谅解。

                                 北京考区丰台考点

                                  2019年1月15日
